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總說明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零三

年十一月六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係配合「機械

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得以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檢定機構型式檢定合格之方式，供業者自我宣告產品

符合安全性之佐證。惟本要點施行迄今，有配合實務運作需要而檢討研

修相關配套措施，以使實施型式檢定制度更臻完善，爰擬具本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與國際符合性評鑑運作接軌，以提升檢定機構認證之一致性，規

範認證組織須具有簽署國際認證相互承認協議資格，檢定機構並須

提供相關認證證書。（修正規定第三點、第五點及第六點）

二、檢定員資格條件明確化。（修正規定第八點）

三、規範檢定機構之認可期限，最長為三年。（修正規定第十點）

四、配合事實需要，增列國外廠商得申請型式檢定及申請檢定須檢附技

術文件得酌採外文，以利國際產品流通。（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五、規範產品張貼標示方式。（修正規定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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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如下：

(一) 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

力、固定辦事處所、

組織健全及財務基

礎良好。

(二) 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

試用設備、器具及

個人防護具（附表

一）。

(三) 備有申請第四款及第

五款認證之品質手

冊文件  (  以下簡稱品

質手冊  )  ，或訂有載

明下列事項之檢定

管理手冊：

1. 組織及權責。

2. 檢定主管與檢定員

之選任、解任、配

置、訓練、資格審

定、編組及分工。

3. 檢定作業程序及檢

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4. 檢定業務之品保措

施及基準。

5. 檢定文件及紀錄管

制。

6. 實施檢定業務之時

間。

7. 實施檢定業務之場

所。

8. 檢定費用之收費標

三、檢定機構應具備之資格

條件如下：

(一) 具有從事檢定業務能

力、固定辦事處所、

組織健全及財務基

礎良好。

(二) 具備檢定所必要之測

試用設備、器具及

個人防護具（附表

一）。

(三) 訂有包括載明下列事

項之檢定管理手冊：

1. 組織及權責。

2. 檢定主管與檢定員

之選任、解任、配

置、訓練、資格審

定、編組及分工。

3. 檢定作業程序及檢

定標準之作業方法。

4. 檢定業務之品保措

施及基準。

5. 檢定文件及紀錄管

制。

6. 實施檢定業務之時

間。

7. 實施檢定業務之場

所。

8. 檢定費用之收費標

準及收費方式。

9. 檢定合格證明書之

發給、變更記載、

補發、換發及繳還。

一、鑑於第三款明定檢定機

構須制訂檢定管理手冊，

然於第四款及第五款亦

訂有通過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領域

認證，即須建立品質手

冊文件以資對應，為使

檢定機構內部文件架構

精簡化，文件管理所需

人物力負擔降低，爰於

同款增列提出相關文件

亦可。

二、為使檢定機構通過國際

標準認證具有一致性，

以接軌國際符合性評鑑

架構，爰於第一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增列認證組

織須具有簽署國際認證

相互承認協議者，以資

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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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收費方式。

9. 檢定合格證明書之

發給、變更記載、

補發、換發及繳還。

10.檢定有關文件及帳

簿之保存。

(四) 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

之專業檢測實驗室，

並通過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相關

領域認證。

(五) 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

之產品驗證部門，

並通過國際標準 

ISO/IEC 17065 相關

領域認證。

(六) 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

主管一人及檢定員

二人以上。

(七) 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

妥為保存檔案資料

文件之場所。

(八) 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

公正性及專業性。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所定認證，應由簽署國際

認證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

組織為之。

10.檢定有關文件及帳

簿之保存。

(四) 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

之專業檢測實驗室，

並通過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相關

領域認證。

(五) 設有與檢定業務相關

之產品驗證部門，

並通過國際標準 

ISO/IEC 17065 相關

領域認證。

(六) 置有符合資格之檢定

主管一人及檢定員

二人以上。

(七) 設有業務檔案室或可

妥為保存檔案資料

文件之場所。

(八) 具有執行檢定業務之

公正性及專業性。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

檢附申請表（附表二）

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但行政機

關得免檢附：

(一)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

明文件。

(二) 載明成立宗旨、任務

及組織概況等事項

五、申請為檢定機構者，應

檢附申請表（附表二）

及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申請變更

檢定種類時，亦同。但

行政機關得免檢附：

(一)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

明文件。

(二) 載明成立宗旨、任務

一、配合檢定實務，修正附

表二之格式及標題，並

刪除變更檢定種類時，

應比照新申請之規定，

以資簡化作業。

二、鑑於第四點第一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已增列認證

組織須具有簽署國際認

證相互承認協議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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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章程。

(三) 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

文件：

1. 檢測用設備及必要

個人防護具清單。

2. 檢定主管、檢定員

名冊與其擬任檢定

對象產品有關之學

經歷文件及服務證

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3. 有經營檢定以外業

務者，附兼營業務

種類及概要。

(四) 型式檢定管理手冊或

品質手冊。

(五) 符合第三點第四款及

第五款之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

領域認證證書。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有必要者。

及組織概況等事項

之組織章程。

(三) 記載下列事項之書面

文件：

1. 檢測用設備及必要

個人防護具清單。

2. 檢定主管、檢定員

名冊與其資格證件

及學經歷證明等相

關文件。

3. 有經營檢定以外業

務者，附兼營業務

種類及概要。

(四) 型式檢定管理手冊。

(五) 符合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 及

ISO/IEC 17065 相關

領域認證證書。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有必要者。

爰配合修正第一項第五

款之申辦文件。

三、依據前點第一項第三款

之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配合增列之。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

手冊或  品質手冊規定執

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

或  品質手冊應為輔助檢

定業務之執行，且應適

時修正，以符實際需要。

六、檢定機構應依檢定管理

手冊規定執行業務。

前項檢定管理手冊

應為輔助檢定業務之執

行，且應適時修正，以

符實際需要。

配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增列第一項及第二項相

關規定。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 大學校院機械或電

機相關學系碩士以

上畢業，並具與檢

定對象產品相關之

研究、設計、製造、

安全檢查或安全測

八、檢定員應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 大學校院機械或電

機相關學系碩士以

上畢業，並具實際

從事檢定相關機械  、

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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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實務經驗一年以

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二) 大專校院機械或電

機相關科系以上畢

業，並具與檢定對

象產品相關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

檢查或安全測試實

務經驗二年以上而

有證明文件者。

(三)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械或電機相關科

組畢業，並具與檢

定對象產品相關之

研究、設計、製造、

安全檢查或安全測

試實務經驗三年以

上而有證明文件者。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具有同等資

格者。

檢查、安全測試或

檢定實務經驗一年

以上而有證明文件

者。

(二) 大專校院機械或電

機相關科系以上畢

業，並具實際從事

檢定相關機械、設

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

檢查或安全測試實

務經驗二年以上而

有證明文件者。

(三)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械或電機相關科

組畢業，並具實際

從事檢定相關機械  、

設備、器具之研究、

設計、製造、安全

檢查或安全測試實

務經驗三年以上而

有證明文件者。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具有同等資

格者。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

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

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

經現場實地評核認可後，

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

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

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最

長為三年，檢定機構於

期限屆滿擬繼續辦理者，

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

十、中央主管機關對依第五

點規定提出申請之機構，

應審查其所送文件，並

經現場實地評核認可後，

公告周知；檢定機構申

請變更檢定種類時，亦

同。

前項認可之期限為

三年，檢定機構於期限

屆滿擬繼續辦理者，應

於屆滿日前三個月內，

填具申請表（附表二），

修正認可檢定機構之期限最

長為三年，申請展延期限者

亦同，以具有認可期限之行

政裁量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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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

為三年。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每次展延期限最長

為三年。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

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

機構提出：

(一) 依法登記文件，包

括工廠登記、公司

登記、商業登記或

其他相當設立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

免附  ：

1.   依法無須設  立  登記  。

2.   相關資料已登錄有案  ，

且其記載事項無變

更。

3.   國外申請者，其無國

內營業據點。

(二) 機械設備器具基本

資料。

(三) 型式名稱說明書，

包括型錄、產品名

稱、產品外觀圖、

商品分類號列、主

機台及控制台基本

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 歸類為同一型式之

理由說明書。但為

單品申請型式檢定

者，免附。

(五) 主型式及系列型式

清單。

(六) 構造圖，包括產品

安全裝置性能示意

圖及安裝位置。

(七) 有電氣、氣壓或液

十一、申請型式檢定者，應

檢附下列文件，向檢定

機構提出：

(一) 依法登記文件：工

廠登記、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或其他相

當設立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但依法無

須設立登記或相關

資料已登錄有案，

且其記載無變更者，

不在此限。

(二) 機械設備器具基本

資料。

(三) 型式名稱說明書：

包括型錄、產品名

稱、產品外觀圖、

商品分類號列、主

機台及控制台基本

規格等說明資訊。

(四) 歸類為同一型式之

理由說明書。但為

單機申請型式檢定

者，免附。

(五) 主型式及系列型式

清單。

(六) 構造圖，包括產品

安全裝置性能示意

圖及安裝位置。

(七) 有電氣、氣壓或液

壓回路者，附各該

回路圖。

(八) 性能說明書。

(九) 產品之安裝、操作、

一、因應國際商務需求，開

放進口機械設備器具之

國外產製廠可直接申請

型式檢定，爰於第一項

第一款增列國外申請者

其無國內營業據點，可

免附設立登記文件。

二、第三項增列檢定業務所

需文件，以中文為主，

得輔以英文，英文以外

之外文資料須附英譯本

對照資料。

三、配合「機械設備器具訊

申報登錄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之產品基本資料規定，

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第

十款及第十一款規定，

以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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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回路者，附各該

回路圖。

(八) 性能說明書。

(九) 產品之安裝、操作、

保養、維修說明書

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 產品安全裝置及安

全配備清單，包括

相關裝置之品名、

規格、安全構造、

性能及防護與符合

性說明、重要零組

件驗證測試報告及

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 製程說明文件。

但為單品申請型式

檢定者，免附。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

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

文件或物件。

第一項  所定  文件資

料應以中文為主，  並  得

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

文件為英文以外之外文

者，並須附具英譯本對

照。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

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

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

資料之電子檔。

保養、維修說明書

及危害之保護對策

(十) 產品安全裝置及安

全配備清單：包括

相關裝置之品名、

規格、安全性能與

符合性說明、重要

零組件驗證測試報

告及相關強度計算。

(十一) 製程說明文件。

檢定機構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前項申請人

另提供相關試驗報告、

文件或物件。

檢定機構為辦理前

二項資料之保存及管理，

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

資料之電子檔。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

械器具，檢定機構應發

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附表三），交申請人

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

十四、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

械器具，檢定機構應發

給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附表三），交申請人

收執，以資證明。

檢定機構核發前項

一、為明確第二項但書所定

其他標示方式之認可申

請人，爰增列檢定產品

之製造者或輸入者為其

申請人。

二、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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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

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

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列

機型之本體明顯處，張

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附表四），以資識別。

但因本體太小或有其他

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

產品之製造者或輸入者

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其他方式標示之。

前項產品已依法張

貼安全標示者，得免張

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檢定機構對於檢定

不合格者，應以書面說

明不合格理由，復知申

請人。

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時，

應通知申請人在與送驗

機型歸屬同一型式系列

機型之本體明顯處，張

貼型式檢定合格標章

（附表四），以資識別。

但因本體太小或有其他

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

得以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其他方式標示之。

檢定機構對於檢定

不合格者，應以書面說

明不合格理由，復知申

請人。

七條第三項所定自我宣

告得採型式檢定合格為

佐證，爰張貼安全標示

之產品係通過型式檢定

取得者，自無重複張貼

之必要，爰增列第三項

規定。

三、原第三項移列為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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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機構

設置申請表

申請

機構

名稱

電話

地址

聯

絡

人

職

稱

電話

姓

名

電子

郵件

聯絡

信箱

申請

型式

檢定

之機

械設

備器

具種

類

檢定主管及檢定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學經

歷及

資格

備註

(  含適

任工作  、

檢定對

象之產

品種類

及異動

記載)

機構名稱     印

負責人       印

附表二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機構

設置（異動）申請表

申請

人名

稱

電話

申請

人地

址

電子

郵件

聯絡

信箱

負

責

人

職

稱

電話

姓

名

申請

型式

檢定

之機

械設

備器

具種

類

型式檢定主管及型式檢定員名冊

職稱 姓名 學經

歷及

資格

異動

記載

申請人名稱   印

負責人       印

配合檢定實務，調整附表二

之格式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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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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